臺中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第九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紀錄
時間：中華民國100年4月28日（週四）下午4時30分
地點：加賀宴會中心
     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15號
（04）2254-1515
主席：何理事長朝富
記錄：總幹事郭慧娟 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（略）  

1、 主席致詞（略）
2、 上級指導員致詞（略）
3、 來賓致詞（略）
4、 討論事項
第一案

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  由：請審核本會99年度決算書及100年度預算書及計劃書。 
說  明：如附件1（P4-P5頁）、附件2（P6-P7頁）、附件3（P8 頁）。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
第二案

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  由：請審核本會100年1-4月收支帳目案。
說  明：如附件4（P9-P12頁）。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
第三案

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  由：請討論本年度召開會員大會相關事宜。

說  明：本年度召開會員大會時間暫訂於100年6月13日（星期一）。請各理監事討論確定開會地點並決定大會紀念品之內容及份數。另請討論確定有關大會手冊印製內容及廣告贊助（如附件5：P13-P14頁）、來賓邀請等相關事宜。 

決  議：時間訂於100年6月13日，地點另由理事長及秘書處評估，
        紀念品確定為一份小紀念品，一份為會員專屬的紀念品（會後至公會領取）。
第四案

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  由：報告本會購買服務會員之禮靈堂桌椅使用現況及新增案。

說  明：經統計至100年4月27日止，館內尚餘椅子918張（100

年2月份新添購350張靠背椅）、桌子264張、鐵椅子52

張。其中350張靠背椅各禮廳分配使用如下：懷義廳、懷

恩廳、懷賢廳、懷仁廳等4廳各30張，慈忠、慈信、慈孝、

慈德、慈智等5廳各20張，崇明、崇光及崇善等3廳各

20張，合計共280張；其餘70張則分配併入小靈位及小

靈堂使用。
決  議：目前提供會員使用之靠背椅充足，但折疊桌部份稍嫌不足，請桌椅管理人員至各禮廳後檢查，若有堆放之折疊桌應全部清出，以供使用，若仍不足則加購補充之。
第五案

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  由：報告有關殯葬管理條例第71條廢除立法院政黨協商結果案。
說  明：有關殯葬管理條例第71條政黨協商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100年4月15日（星期五）中午進行黨團協商，決議該條文廢除，落日條款訂為5年。理由為有立委擔心太平間附設禮廳一旦停用，公用殯葬設施禮廳不夠用，而且依一般醫院太平間與業者承包合約關係，惟恐落日條款時間太短會引發民事賠償等法律問題，因此最後仍決議訂為5年。若各黨團依程序簽名蓋章，最快本條例將可於今年6月間二讀通過，8至9月間三讀由總統令公布施行，亦即5年後各醫院不得再附設殮殯奠祭等相關業務。【本案特別感謝立委盧秀燕長達3年多來幫忙提案、連署及在立院的協商與奔走】 
決  議：應於大會邀請盧委員並感謝她對殯葬業的協助。
第六案

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  由：報告有關音樂著作權最新協商進度及本會因應措施案。
說  明：有關宗教音樂使用版權問題，南樂（或南星）公司一直積極主張並要求各禮儀業者使用即需付費，近月來分別在南部及北部召開說明會，並寄發公文敘明其主張，本會為免各會員遭受法律訴訟及求償，已4度發文各會員，並發文各禮儀用品販售商，提醒各會員及廠商注意殯葬音樂使用版權問題，近日並將再發文將南樂公司之收費主張（如附件6：P15-P17頁）告知各會員，且擬於殯儀館內張貼公告，以提醒各會員及喪家注意播放及使用問題。 

決  議：本會應善盡告知和提醒義務，提醒會員注意使用問題，以免觸法。
第七案

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  由：報告有關台中市殯葬專區目前進度案。
說  明：有關殯葬專區乙案，日前報載（如附件7：P18頁）已過關，經本會詢問殯葬管理所及市政府，獲得回覆：合併前台中市都審會審核過關報內政部審核，但因大台中合併又遭退回，應待新台中市都審會審議後才能再送內政部核准確定，故自由時報登載有誤，特此向各理監事報告。（殯葬專區範圍為火化場至13公墓等範圍全區） 

決  議：與會各理監事已瞭解此事原由及目前進度，未來有任何最新發展，請秘書處持續注意並掌握最新狀況。
伍、臨時動議。 

陸、散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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